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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10學年度第 9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5 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 11 時 30 分 

地點：本校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 樓研發處會議室 

主席：陳瑞祥副校長                                      紀錄：楊弘道 

出席人員：黃財尉研發長、陳明聰院長、陳茂仁院長、吳泓怡院長、沈榮壽院長、

黃俊達院長、陳瑞祥院長、張銘煌院長、楊德清教授 

列席人員：何慧婉主任、盧青延簡任秘書、蔡岱融組長、高嘉敏專員 

壹、主席致詞（略） 

貳、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申請 111 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試辦方

案」相關事宜，提請審議。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 

決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執行情形：本校申請科技部 111 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

學金試辦方案」相關文件（含獎勵規定及承諾出資配合款規劃），

業於 111年 3月 25日以嘉大研發字第 1119001355號函函送科技部

提出申請。 

決定：洽悉。 

 

参、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博士後研究人員教學研究費支給表及研究計畫專任研究助理薪資支

給表修正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1年 2 月 9日臺教人(四)字第 1110012826號函及科技部 110

年 12 月 28 日科部綜字第 1100075575號函辦理。 

二、配合 111 年度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調增，本校「博士後研究人員教學研究

費支給表」及「研究計畫專任研究助理薪資支給表」每級金額依原訂金額

調增 4%。表列數額為月支工作酬金上限標準，若計畫另有核定金額者，

依計畫核定金額；補助單位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https://www.ncyu.edu.tw/gcweb/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4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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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首次約用科技部專任人員之月支酬金均不得低於「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第 4 點規定，如下： 

（一）專科級：二萬八千三百元。 

（二）學士級：三萬三千八百元。 

（三）碩士級：三萬八千六百元。 

四、檢附教育部及科技部來函、本校「博士後研究人員教學研究費支給表」及

「研究計畫專任研究助理薪資支給表」，如附件 1。 

決定：洽悉。 

 

肆、提案事項 

※提案事項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學術倫理案件 1102400383號案調查報告，續提請審議。 

說明：略。 

決議：略。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略） 

陸、散會：中午 12時 35分 


